
1.本项目采购总预算为：人民币陆拾伍万元整（￥650000.00 元），品目

合计响应限价为：人民币贰万陆仟陆佰肆拾元肆角整（￥26640.40 元），供应

商所报品目单价不得超出采购清单中的规定单品最高限价，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
2.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，供应商的最后响应报价为各

品目单价的合计金额。结算时，将按照最后响应报价的降价比例进行同比下浮，

以此计算出各品目最终的成交单价；采购人根据实际配送数量据实结算，且最终

结算总金额不得超过本项目的采购预算金额。

3.样品清单及要求

（1）样品清单

序号 样品名称 数量/单位 备注

1 锁体 1个

3 5 号电池 1个

3 LED 球泡 1个

4 LED 声控面板灯 1个 300*300

（2）样品要求

供应商须提供 1个非透明纸箱（纸箱外包装不得体现供应商名称、品牌商标

及 Logo）内放置完整包装样品，于开标时间前递交至采购代理机构处，样品递

交人可与响应文件中被授权人不是同一人，但递交人需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

及身份证原件，将样品递交至采购代理机构处，未在规定时间将样品送达指定地

点或未按要求递交的样品将会被拒收。

样品的生产、运输、组装、拆卸等相关一切费用由各供应商自行承担，开标

结束后所有供应商的样品不予归还。评审现场样品需要拆封，不能保证样品原样

归还，供应商综合考虑。成交供应商样品作为验收依据转采购人接收，未成交供

应商样品采购结果公示后 3个日历天内自行领取，如未按规定时间内领取，采购

代理机构有权自行销毁。


